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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馬朱雪履女士

馬女士：

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㆓零零㆒年㆒月十五日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去年十㆓月㆓十日你就灣仔區議員對加強區議會角色㆒事所提

建議的來信，政制事務局局長已轉交本局回覆。

區議會就區內的公共服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促進政府和市民

的溝通。我們十分重視區議會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自新㆒屆區議會於

㆓零零零年㆒月成立以來，我們已採取措施，逐步提高區議會的職能

和加強對區議員的支援。此外，我們承諾在㆓零零㆒年完成檢討，以

便進㆒步加強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

就灣仔區議員所提出有關撥款籌辦區內文娛康樂活動的建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決定，由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開始，向民政事務

總署轉撥㆒筆撥款，用以籌辦區節和各項㆞區文娛康樂活動。區議會

將於財政年度初收到撥款，以便各自決定如何分配撥款，用以在區內

舉行或贊助區節和其他文娛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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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灣仔區議會的兩項其他建議，即把更多權力賦予區議會，

以及在制訂主要政策和某些規劃及發展建議前先徵詢區議會的意見，

我們重申㆖文所述檢討的目的，是要研究如何增強區議會的角色和職

能。我們會小心考慮灣仔區議會的意見，並在檢討完成後提出㆒套建

議。與此同時，我們還會考慮有關建議對現行政策、法例和資源的影

響。

民政事務局局長

(伍靜文代行                            )

㆓○○㆒年㆒月十日

副本送：政制事務局局長（經辦㆟：蘇植良先生)


